

忠誠檔與國民卡聯手襲擊人權



瞿海源



	前司法院長、國民黨副主席及第一屆民選總統候選人林洋港因勾結中共意圖陰謀顛覆政府，已於昨日深夜經調查局臺中調查站約談到案，經依法偵訊訊後，正移送地檢署繼續偵辦中。



	某某凶殺案日前警方有重大突破，根據再度勘驗現場，警方採得一枚疑似凶嫌遺留的指紋，經核對國民卡指紋檔與相關個人資料後，警方已順利查出凶嫌身份，正全力緝捕中。



	以上兩則新聞目前純屬虛構，但很有可能會在可見的未來發生。



	連日來，調查局加重政治偵防工作引起了政界與輿論界高度的重視。由於被列為政治偵防的特定對象，前立法院長梁肅戎召開記者會控訴李登輝整肅異己；一些獨派人士及報社評論聲援政府偵防的舉措，甚至表示這是「現世報」。奇怪的是，要偵察可疑人物有無「違法」「通敵」，竟是由調查單位公開大張旗鼓高聲嚷著執行，到底是要偵查還是在警告？



	一週前，行政院研考會宣布智慧型國民卡已經由政府委託民間一個商業集團設計並經管。這種國民卡是一種儲存大量個人資訊的電子卡，規劃包括的功能有身份證、健保卡、指紋檔、金融卡等等。這個消息由於涉及高度專業性，大眾或許也誤以為這樣便民而提高政府效能，並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其實，如果政治偵防侵犯了少數人的人權，則國民卡更全面性地侵犯了多數民眾的自由權。



	這兩件事情，應該說是政策，基本上都是忽視民主精神侵犯人權的做法，同時政策形成過程粗糙而且粗暴，對執行層面也欠缺應有之政治考量與合理規範。從這兩個「小」政策來看，政府顯然既不能掌握民主政治精神，又顯得行政效能大要問題。



	加重調查局政治偵防的職權，專案施行忠誠檢核，即使沒有當年白色恐怖時期那樣恐怖，但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就是利用情治單位來檢查人民的政治言行，實不應存在於以民主自豪的臺灣社會。政治偵防所包括的對象有政治、企業、演藝、文化乃至宗教界，這種清查已引起相關各界恐慌，已不是政府空口說不會再有白色恐怖可以消解。少數極端獨派言論竟忘其所以對這種違反人權的做法拍手叫好，也顯見其對人權竟存有政治派系區分的反民主心態。



	智慧型國民卡存有大量有關個人的顯性和隱性資料，政府及其委託承辦之商業機構都很可能利用高科技不當使用資料而侵犯個人的人權與隱私。到目前為止，資訊科技比我們發達的國家都因此而未有計畫將全民透過電子卡加以控管。在基本精神上，這個政策又是完全不以人權為基本而必須的考量。



	在政策制定上的粗糙和粗暴也在這兩個事務上看得十分清楚。政治偵防到底是調查局的政策，還是安全局的政策，看起來至少好像不是法務部和行政院在做決定，而很可能有極大政策影響力乃至指示力的總統府卻又否認知情。這個來路不明政策的出現與執行似乎又是時空間倒錯，引發嚴重爭議並不令人意外。只是主政者在政策上這樣的表現倒是頗離譜的。製作國民卡的政策時，政府相關部門並沒有能力透澈了解相關問題及應有之因應對策。對國民卡的利弊，尤其是對人權的考量，極不充分。對委託商辦也沒有確實評估獲利是否合理。竟貿然決定施行，顯示決策草率而又無能。



	對執行層面，政府相關部門對這兩個政策的推行也都淆充分的準備，尤其是都欠缺相關的法律依據或配合措施。在政治偵防上，政府不相信人民，甚至也不相信自己任命的高層官員，但卻對情治單位很信賴乃至依賴。其實情治單位有沒有足夠的能力、智慧、和專業倫理來從事政治的偵防大大地有問題。如果情治單位有問題又有什麼機制來監督。同時，在還沒有建構相關必須的法律制度和規定時，就來施行，情治單位能做得好？不庸人自擾製造敵人？相同地，國民卡製作政策的執行，政府擺明了自己無力去做，乃委託商辦。那麼誰又來監督承辦的商業機構呢？以目前政府自己的表現來看，政府相關部門是做不到的。同樣的，有關國民卡必須有的配套法令和措施，政府也完全沒有規劃。最具體的是，當主伺服器遭到侵入時，政府並沒有因應方案。更根本的，政府對本身及委辦的商業機構不當使用國民卡資料也沒有充分保障。



	總而言之，政治偵防與國民卡不當設計都明顯違反民主造成對人權的傷害。當局如不及時做正確的更張，將會使得正在民主化受到嚴重的阻礙。甚至臺灣會淪為政客、情治單位與壟斷性商團統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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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元：久久未見，一切可好。光華昨晚約了這篇稿，希望佔用。






